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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市人民政府关于 2021年市本级 

财政决算草案的报告 

——2022年 6月 28日在厦门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上 

厦门市财政局局长  林志成 

 

厦门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受市人民政府委托，我向本次会议报告 2021年市本级决算

情况，请予审议。 

2021 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也是厦门经济特区建

设 40周年和“十四五”开局之年。我们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

历次全会精神，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考察时的重要

讲话精神，在市委的坚强领导和市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支持

下，持续巩固拓展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成果，全面落实“六

稳”“六保”任务，较好完成全年预算目标。 

一、2021 年决算情况 

（一）全市决算情况 

1.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决算 

全市一般公共预算地方级收入 881亿元，加上转移性收入、

调入资金、地方政府一般债务收入等，收入总计 1311.2 亿元。

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1060亿元，加上转移性支出、债务还本

支出等，支出总计 1271.1亿元。总收支相抵，年终结余 40.1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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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全部为项目结转结余。 

2.全市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决算 

全市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 1071.1 亿元，加上转移性收入、

地方政府专项债务收入、上年结余等，收入总计 1572.5 亿元。

全市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 1251.6 亿元，加上调出资金、专项债

务还本支出等，支出总计 1450.2 亿元。总收支相抵，年终结余

122.3亿元。 

3.全市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支决算 

全市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 24亿元，加上上年结余 12.4亿

元，收入总计 36.4亿元。全市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22.4亿元，

加上调出资金 8.8亿元，支出总计 31.2亿元。总收支相抵，年终

结余 5.2亿元。 

4.全市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支决算 

全市社会保险基金收入 200.5 亿元。其中，保费收入 172.4

亿元，利息收入 11.9亿元，财政补贴收入 14.1亿元、转移收入

1.2亿元。支出 169.9亿元。主要是：社会保险待遇支出 143.5亿

元，上缴省级调剂金 9.5亿元，兑现稳岗返还、大病医保、临时

生活补助等支出 16.9亿元。当年收支结余 30.6亿元。全市社会

保险基金累计结余 356.6亿元。分险种如下： 

（1）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 1.8亿元，支出 1.4亿

元，当年收支结余 0.4亿元，累计结余 6亿元。 

（2）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 29.6亿元，支出

28.2亿元，当年收支结余 1.4亿元，累计结余 32.9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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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收入 134.2亿元，支出 103.5亿

元，当年收支结余 30.7亿元，累计结余 296.2亿元。 

（4）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收入 18.3亿元，支出 16.9

亿元，当年收支结余 1.4亿元，累计结余 3.5亿元。 

（5）工伤保险基金收入 7.2亿元，支出 6.8亿元，当年收支

结余 0.4亿元，累计结余 5亿元。 

（6）失业保险基金收入 9.3亿元，支出 13亿元，当年收支相

抵为-3.7亿元，累计结余 13.1亿元。收支相抵为负的原因主要是：

按照中央、省、市部署，实施援企稳岗等政策，支出大于收入。 

5.全市政府债务情况 

截至 2021年底，我市地方债务限额 1534亿元，其中一般债

务限额 411.4 亿元、专项债务限额 1122.6 亿元。地方债务余额

1426.2亿元，其中：按类型分，一般债务余额 356.9亿元、专项

债务余额 1069.3亿元；按级次分，市级债务余额 1067.3亿元，

区级债务余额 358.9亿元。按照财政部规定的债务风险评估口径，

市区政府债务率均处于绿色安全等级。 

（二）市本级决算情况 

1.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决算 

（1）市本级收支决算 

市本级一般公共预算地方级收入 607.2亿元，加上上级补助

收入 163.6亿元、区级上解收入 29.3亿元、地方政府一般债务收

入 84.9亿元、上年结余 22.8亿元、调入资金 38亿元，调入预算

稳定调节基金 1.4亿元，收入总计 947.2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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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本级支出 571.6亿元，加上上解上级支出 91.2亿元、补助

区级支出 178.7亿元、一般债务转贷支出 42.2亿元、一般债务还

本支出 33.8亿元、援助其他地区支出 1亿元，安排预算稳定调

节基金 7.3亿元，支出总计 925.8亿元。总收支相抵，年终结余

21.4亿元，全部为项目结转结余。 

市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决算数比快报数增加 53万元，主

要是中央分配我市的总分机构企业所得税增加。市本级一般公共

预算支出决算数与快报数一致。 

（2）市本级重点支出决算情况 

按照 2021年预算报告确定的重点支出范围，重点支出决算

情况如下： 

①教育支出 50.2 亿元，主要用于教师工资待遇、生均公用

经费、奖助学金、提升市属学校办学条件、现代职业教育专项资

金、文体艺卫活动专项资金等保障教育事业发展的支出。 

②卫生健康支出 49.7 亿元，主要用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保障、城乡居民医保补助、市属公立医院建设、

设备购置和运营补助、医学学科科研及人才培养等支出。 

③科技支出 39.6 亿元，主要用于兑现企业研发费用补助、

重大创新平台和新型研发机构补助、资助科技项目计划、兑现生

物医药产业政策、兑现高企认定奖励政策等支出。 

④农林水支出 9.3亿元，主要用于对口帮扶经费、农业生产

发展与保护、水利设施建设运营及维护等支出。 

（3）市对区转移性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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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对区转移性支出 178.8亿元。其中，税收基数返还性支出

17.6亿元，一般性转移支付支出 115.4亿元，专项转移支付支出

45.8亿元，主要用于疫情防控、助企纾困、促进区域公共服务均

等化、社会保障和就业等。 

（4）市本级预备费 

市本级预备费预算安排 6亿元，支出 4.3亿元，主要用于新

冠肺炎疫情防控和助企纾困支出。 

（5）预算稳定调节基金情况 

2021 年初，市本级预算稳定调节基金余额 6.8 亿元，减去

2021年动用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1.4亿元，加上 2021年补充的预

算稳定调节基金 7.3亿元，2021年末，市本级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余额 12.7亿元。 

（6）市本级结转资金 

2021 年，市本级一般公共预算使用以前年度结转资金 20.5

亿元。其中，上级补助结转资金支出 0.8亿元，本级结转资金支

出 19.7亿元，主要用于重点产业项目、疫情防控等。 

（7）“三公”经费支出情况 

2021 年，我市坚决落实过紧日子要求，继续严格控制一般

性支出，市本级“三公”经费支出 0.78亿元，下降 3.7%。其中，

因公出国（境）经费 0.01 亿元，与上年持平，主要是近两年受

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暂停因公出国（境）活动；公务用车购置及运

行费 0.64亿元，比上年下降 4.5%，主要是继续贯彻落实中央八

项规定和国务院“约法三章”要求，进一步压缩公务用车购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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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行费开支；公务接待费 0.13 亿元，与上年持平，主要是近两

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公务接待费开支较少。 

2.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决算 

市本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 744.9亿元，其中土地类基金收

入 737.3亿元。加上上级补助收入 0.8亿元、区级上解收入 40.4

亿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务收入 372.8亿元、调入资金 0.4亿元、

上年结余 90.5亿元，收入总计 1249.8亿元。 

市本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 754.4亿元，加上上解上级支出

0.8亿元、补助区级支出 270.3亿元、对区债务转贷支出 100.7亿

元、专项债还本支出34.1亿元、调出资金30亿元，支出总计1190.3

亿元。总收支相抵，年终结余 59.5 亿元。主要是：按照财政部

要求，在 2021 年第四季度发行的第三批次债券在 2022 年体现支

出，用于支付工程款。 

市本级政府性基金收支决算数与快报数一致。 

3.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支决算 

市本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 22.5亿元，加上上年结转 12.2

亿元，收入总计 34.7 亿元。市本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21.9

亿元，调出资金 8 亿元，支出总计 29.9 亿元。总收支相抵，年

终结余 4.8亿元。主要是：部分国企经营好于预期，相应增加企

业上缴利润，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超收 4.5亿元。 

市本级国有资本经营收支决算数与快报数一致。 

4.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支决算 

市本级社会保险基金收支与全市一致。社保基金预算收入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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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数比快报数增加 1.2亿元，主要是保费收入预计数和实际数存

在差异。 

5.政府债务情况 

（1）截至 2021年底，市本级地方债务限额 1161亿元，其

中一般债务 301.4 亿元、专项债务 859.6 亿元。地方债务余额

1067.3亿元，其中一般债务 251.5亿元、专项债务 815.8亿元。 

（2）市本级当年发行新增政府债券 247亿元，其中：①专

项债券 238亿元，用于新城片区产业园区建设、交通基础设施建

设、新体育中心和污水处理设施建设。②一般债券 9亿元，用于

保障性安居工程。 

（3）市本级债务还本付息支出 97.1亿元。全年兑付本金 67.9

亿元，其中一般债 33.8亿元、专项债 34.1亿元。全年偿还利息

29.2亿元，其中一般债 8亿元、专项债 21.2亿元。 

6.市本级部门决算情况 

2021年，市本级部门决算财政拨款收入决算数为 1107.1亿

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 453.8亿元，政府性基金预算

财政拨款 637.2亿元，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财政拨款 16亿元。 

二、落实市人大预算决议情况 

2021 年，紧紧围绕市委的决策部署，认真落实市人大预算

各项决议和意见，确保预算收支任务完成。 

促进经济平稳增长。不折不扣执行减税降费和各项助企纾困

政策，当年新增减税降费 60亿元。争取航空维修器材免关税、

集成电路和平板显示进口税收优惠，减轻企业资金负担 80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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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前服务招商工作，推动天马六代线等高能级项目落地建设，夯

实经济增长后劲。 

加强保障重点民生。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保障

建设，民生支出占比保持 7成。做好疫情防控保障，安排相关支

出 52亿元。加快推进“岛内大提升”“岛外大发展”，实施 32

个岛外旧村改造，地铁 3号线等重点民生设施建成投用。及时规

范使用 45亿元中央直达资金，惠及市民超过 180万人次。 

着力做好增收节支。加力培育总部税源，处置一批存量资产，

多渠道弥补减收缺口。坚持政府带头过紧日子，非刚性非重点项

目支出平均压减 16%，统筹部门“趴窝”资金 16亿元，集中财

力助企纾困。积极争取上级资金，加快新增政府债券发行使用，

强化重点项目统筹保障。 

加快预算管理改革。深化零基预算改革，基本实现政府保障

清单全覆盖，提升预算管理科学化水平。建设“智慧财政”系统，

全市 1500多家预算单位上线编制预算，强化财政改革技术支撑。 

三、下一阶段重点工作 

虽然，今年以来我市财政运行开局良好，但是也面临许多困

难和问题：一是我国经济发展环境的复杂性、严峻性、不确定性

上升，加上新增大规模减税降费，财政收入平稳增长面临挑战。

二是各领域资金需求量大，财政资金撬动社会资本的杠杆作用仍

需增强,投融资体制改革亟待落地推进。三是一些支出政策绩效

不高、结构固化，“花钱必问效、无效必问责”的理念和机制需

进一步强化。对此，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中央、省决策部署，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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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提高效率、提升效能、提增效益，系统谋划财政改革和发展的

新思路、新举措。 

（一）坚持稳中求进，高效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提升积极的财政政策效能，有效落实党中央“疫情要防住、

经济要稳住、发展要安全”要求。一是实施好退税减税降费。在

不折不扣执行年初大规模新增减税降费的基础上，加力落实新出

台的存量和增量全额留抵退税，以及社保费缓缴等政策，用政府

收入的“减法”换企业效益的“加法”。预计全年退税减税约 240

亿元，加上我市新出台的扎实稳住经济一揽子政策措施，约减负

400亿元。二是围绕保市场主体、保就业、保民生，确保新出台

的纾困政策及时落实，大力推行“免申即享”，精准、直达、快

享为企业稳定发展提供有力支持。三是毫不松懈抓好常态化疫情

防控，加强特殊困难群体基本生活保障、重要民生商品保供等兜

底性保障，维护经济社会大局稳定。 

（二）坚持改革创新，增强财政杠杆撬动作用 

统筹各类资金、资产、资源，充分运用财政政策和金融工具，

撬动更多资源服务城市发展。一方面，全力推进财政投融资改革。

针对不同项目需求，分类设计投融资模式，拓展运用片区综合开

发、“轨道+TOD”、PPP 等方式引入社会资本，扩大政府有效投

资。另一方面，加快转变产业扶持方式。围绕“4+4+6”现代产

业体系，优化扶持资金保障机制，更多通过基金、贴息、政策性

担保等方式扶持企业，推动产业扶持资金基金化、基金运作公司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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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坚持艰苦奋斗，着力节用裕民提质增效 

把节支提效作为应对财政平衡压力的重要措施，管好用好每

一笔财政资金。一是强化预算绩效管理，开展支出政策绩效评价

专项行动，加大低效支出清理力度，确保有限财力真正用到关键

处。二是把“过紧日子”作为常态化纪律要求，深化零基预算改

革，压缩非急需非刚性支出，加快支出标准体系建设，推进支出

项目全生命周期管理。三是打造智慧财政系统，加速实现资金从

项目源头到使用末端的全过程闭环管理，拓展财政数据智能化运

用，为规范管理和科学决策提供有力支撑。 

（四）坚持守住底线，促进财政发展更可持续 

从健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高度认识和把握财会监督的职

责定位，有效管控重点领域风险。一是加强政府债务风险监管。

完善新增债券风险评估和动态监测机制，压实隐性债务风险防化

责任。二是优化市区财政体制。规范重点园区收入分成体制，维

护市场公平竞争。建立健全市对区均衡性转移支付制度、重点民

生支出标准备案制度，促进基层财政平稳运行。三是严肃财经纪

律。深入开展财经秩序专项整治，认真落实人大审查监督发现问

题和审计查出问题整改，自觉接受各方监督。 

各位常委会组成人员，市政府将在市委的坚强领导下，在市

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和指导下，强化财政保障能力、优化资源

配置效率，勇立潮头、勇毅前行，为更高水平建设高素质高颜值

现代化国际化城市、努力率先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坚实保

障！ 


